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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政办〔2026〕11 号 

 

 

德化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政协德化县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办理县十九届 
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和县政协十一届 
五次会议委员提案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 

县十九届人大六次会议和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，县人

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真履职，聚焦全县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，提

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和提案。会

后，共收到县人大代表建议 194 件、县政协委员提案 159 件。为

高质量完成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（以下简称“建议、提

案”）办理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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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压紧压实责任。办理建议提案是发展全

过程人民民主、汇聚众智推动发展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重要途

径。各承办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将办理工

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主要领导亲自过问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

承办人员一线落实，形成责任闭环。对涉及全局或民生关切的重

大建议提案，要重点研究、重点部署、重点推进，确保办理工作

方向不偏、力度不减、标准不降。 

二、聚焦问题解决，务求办理实效。各承办单位要树立结果

导向，将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作为办理工作的最终目标。要紧密

结合本部门职能和年度重点工作，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案，

并在资源调配方面予以必要倾斜。对于涉及多部门职责或存在政

策障碍的复杂问题，应主动提请县委、县政府协调，并加强与人

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持续沟通，共商共议破解之策。对确因条件

所限短期内难以解决的，应详细说明情况，明确后续工作思路与

计划节点。所有答复意见均须清晰标注办理结果分类和公开类型

（答复类型区分：A类，已解决或基本解决；B类，拟解决或建议

拟采纳；C类，因条件限制暂时无法解决；D类，留作参考。公开

类型区分：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）。 

三、规范办理程序，按期答复反馈。各承办单位必须在法定

期限内完成答复工作，即 6月 30日前完成县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

工作、8月 30日前完成县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工作，同时分别抄

送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县政协提案与文史办、县政府督查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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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领衔代表所在乡镇人大主席团。对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反馈

不满意的，各承办单位要主动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联系，了解

办理不满意的具体情况，积极研究解决办法，必要时可与县人大

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县政协提案与文史办和县政府督查室共同研究，

并做好不满意建议提案重新办理工作，推动问题解决。 

四、强化沟通联系，凝聚工作合力。各承办单位要认真落实

“两见面三结合”办理机制，交办之日起一个月内，主（独、分）

办单位要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建立联系，通过电话联系、上门

走访、调研座谈等方式，认真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建议提案

的具体要求，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各承办单位在正式答复

之前，要充分征询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对办理工作的意见。协办

单位应在人大代表建议交办后的 2个月内、政协委员提案交办后

的 4个月内主动将办理情况以书面形式送交牵头单位汇总，由牵

头单位正式行文答复。由两个以上部门牵头或分办的建议，承办

单位之间应充分沟通协调，可联合行文答复代表和委员。 

五、严格督促检查，强化跟踪落实。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

县政协提案与文史办和县政府督查室负责跟踪、督促办理情况，

对承办单位未能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办理的，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
员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，或协办单位没有积极配合办理的，将及

时抄送县效能办予以通报批评和绩效扣分。各承办单位要及时做

好工作总结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凡承办建议提案总数达到 10件以上

的单位（含协办件），应在办结后将办理情况总结书面报送县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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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督查室。县人大、政府、政协分管领导将不定期组织县人大常

委会代表工委、县政协提案与文史办、县政府督查室实地察看办

理进展情况，督促提高办理实效。 

 

附件：1.县十九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任务分解表 

2.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任务分解表 

3.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反馈表      

4.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反馈表 

 

 

 

 

德化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

 

 

 

 政协德化县委员会办公室 

2026 年 3月 30 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 


